
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拟面向合

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

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

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和《公司

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并结

合目前债券市场的情况和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，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，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公司拟发行不超过

22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可以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，符合中小股东和公

司利益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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